扬州大学关于做好2014年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教改工作水平，鼓励教师跟进学校综合改革进程，积极投身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现就2014年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课题立项条件
　　本次教改课题立项分为一般课题和重点课题二类，申报课题研究内容应在《扬州大学2014年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项目申报指南》（以下简称《课题指南》）所列范围之内。
　　（一）一般课题基本条件　　
　　1.符合新时期高等教育理念，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一定的前瞻性。
　　2.具有厚实的教育教学改革基础，具有创新意识。　
　　3.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思路清晰，有整体的研究设计方案，有明确的预期成果。
　　4.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和可操作性。
　　5.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和较强的研究力量。　
　　6.申报主持人：（1）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有一定的研究水平和组织能力；（2）三年内（不包括本年度）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1篇以上较高质量的教改论文（不包括增刊与专刊）。
　　7.课题预期成果中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主持人在研期间每年须公开发表1篇与本研究有关的教改论文（不包括增刊与专刊）。课题组成员在研期间，每年平均每3人须公开发表1篇与本课题有关的教改论文（不包括增刊与专刊）。　　
　　（二）重点课题基本条件
　　除具备一般课题的基本条件外，还应符合以下五个条件：　　
　　1.申报主持人：（1）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和组织能力；（2）三年内（不包括本年度）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1篇以上较高质量的教改论文（不包括增刊与专刊）或主编（副主编）本科生教材；（3）三年内主持（或在此期间结题）省级以上教改课题或为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主要成员或为省级及以上“教学工程”项目主持人。
　　2.前瞻性：对我国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有明确的认识，研究课题属于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和省教育厅“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的重点内容。　　
　　3.先进性：课题研究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推广应用价值，对于提高学校教学质量或教学管理水平有突出作用，其总体研究达到省内领先水平。　　
　　4.创新性：理论研究有突破，实践探索有新招，对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有重要作用。
　　5.课题预期成果中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主持人在研期间每年须公开发表1篇与本研究有关的较高质量的教改论文（不包括增刊与专刊），其中须有1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课题组成员在研期间，每年平均每2人须公开发表1篇与本课题有关的教改论文（不包括增刊与专刊）；（2）突出的显性改革成果，能达到省级或国家级教学成果的水平。
　　二、课题申报要求
　　1.本次课题的申报范围参照《课题指南》（见附件1）。
　　2.有主持校级在研教改课题的教师不能申报。
　　3.三年内有撤项记录或有未按期完成学校教改课题记录的教师不能申报。
　　4.为保证课题完成质量，申报者作为课题主持人限申报1项，课题主持人仅限1人；参研课题总人员一般不超过5人，参研课题成员至多同时作为2个课题的成员。
　　三、课题立项数量
　　本次教改课题立项总数为50项，其中重点课题不超过10项。教职工人数为100人以内的学院可申报3项，超过100人的学院可申报4项，有省级以上“教学工程”项目的学院可增报1项；其它单位和部门可申报2项。在2013年学校组织的教改课题验收中有撤项记录的学院减少1项。教改课题研究周期一般为2年。如遇特殊情况，经主持人申请、学院审核、学校批准后，课题研究周期可延期1年。学校对立项课题将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
　　四、课题申报程序及材料报送要求
　　1. 选题。申报者在《课题指南》的范围内，结合校、院教改现状和个人的研究兴趣、研究条件，进行更具体的选择，确定申报的课题题目。
　　2.填表。课题主持人需填写《扬州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请表》（在教务处网页“材料下载”中下载）；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主要包括课题主持人和主要参加人员近三年内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与课题有关的获奖证书复印件，正式出版或发表的论著目录复印件。
　　3.推荐。各单位对申报的课题进行初审。对课题主持人的业务水平、研究能力、工作条件等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后签署意见，并填写《扬州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项目汇总表》（见附件2）。
　　4.申报。本年度教改课题继续采取网上申报、网上初评，请各单位登录“教改课题评审”填报有关信息，提交《申请表》的电子文档。申报网址：http://10.241.0.13:88。
　　请各单位于5月15日前将《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用A4纸打印一式二份（用材料袋装好，并将《申请表》封面复印贴在材料袋上）、《课题申报项目汇总表》报送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电子文档发送至zzzheng@yzu.edu.cn。
　　联系人：郑珍珍，联系电话：87971697。
　　教务处将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网上初审，初审结果经校本科教学工作委员会评审、主管校领导批准后发文公布。

　　附件：1.扬州大学2014年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项目申报指南
　　　　　2.扬州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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